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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劉國裕博士接受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主席的邀請就房委會 2006 年 3 月發表的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的意見書 

 

2006 年 5 月提交予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2006 年 5 月 16 日會議) 

 

第一部份：需要認識 15 項相關資料 

 

就香港房屋委員會（以下簡稱房委會）的公屋租金政策進行有益及建設性的討論，

我認為有需要認識下列 15 項相關資料： 

 

1. 公屋租金不是按成本（開支）而釐定；也不應按成本（開支）而釐定（參附件一） 

2. 公屋服務的對象包括符合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低收入住户和其他入住公屋

多年的住户，他們當中，部份住户的入息已超逾公屋輪候冊入息的限額。（參附

件二） 

3. 同一家庭人數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住戶，選擇入住市區、近郊區或新界區不同樓

齡及不同面積的公屋單位，對其租金負擔有直接影響。（參附件三） 

4. 獲社會福利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金（以下簡稱綜金）的低收入住戶的公屋租金由

政府承擔，不必面對住房支付能力的問題。（參附件四） 

5. 房委會的租金援助計劃，是為暫時遇到經濟困難的公屋住戶，提供一個補充性的

安全網。（參附件五） 

6. 從租金援助計劃申請人資格，可間接了解房委會釐定的低收入住戶住房支付能力

指標（或稱住房負擔能力指標，Indicator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參附件六） 

7. 若有公屋住戶負不起公屋租金，也不能過份簡單地理解成「公屋租金政策不合

理」。（參附件七） 

8. 公屋租金應佔住戶入息那一個比例才屬合理並沒有普世公認的標準。（參附件八） 

9. 《房屋條例》第 16（1A）條規定，房委會在作出更改任何屋邨的租金後，不得

令房委會轄下所有租住屋邨的整體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超逾 10%。租金與入息

比例中位數不得超逾 10%的法例規定（’Overall MRIR should not exceed 10% after 
any determination of variation of rent in any estate’ is a legislative cap），不一定可以

保障公屋小家庭或低收入家庭，因為在整體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

時，很多小家庭或低收入住户的租金佔其家庭入息的比例已超逾 10%。（參附件

九） 

10.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的法例規定，經常被錯誤理解成「租金不

應超逾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亦有人錯誤理解成「租金不應超逾住戶入息的

10%」。（參附件十） 

11.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的法例規定可被理解為立法會限制房委會

加租權力的措施。《房屋條例》所施加的限制一日不撤除，房委會亦難以按任何

租金調整參考指數調整公屋租金。 

12. 以單一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來限制房委會加租的權力，忽畧

了公屋單位質素多元化及公屋住戶經濟條件多樣化的客觀事實。（參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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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出租公屋不應被視為只安置貧民的集中地，公屋住戶經濟條件畧有改善，應繼續

獲允許繳付倍半或雙倍租金後留在公屋居住。避免公共屋邨等同貧民窟這個壞標

籤，將減少社會界外損耗，增加社會界外得益。承認公屋住戶在生命週期的某階

段經濟條件畧有改善，其後成年子女相繼遷出而恢復低收入的狀況，因而以較寬

鬆的入息及淨資產審查準則有其合理性。 

14. 租金政策如何及應否協助公屋計劃達至長遠持續發展，仍有待公眾討論。（參附

件十二） 

15. 公屋租金政策涉及的公屋人口，佔香港人口當中的三成，也涉及其他透過輪候冊

申請公屋的低收入住戶，當局要提出任何改變，必須情理兼備，亦需平衡公屋租

戶及非公屋租戶的利益矛盾。 

 

第二部份：要完善公屋租金政策必須處理的四個事項 

 

1. 修改房屋條例：（甲）取消「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的規定；（乙）

在計算公屋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時，剔除綜援戶的數據；（丙）客許房

委會授權統計處每季（或每半年）按房屋條例規定抽樣搜集公屋住戶據實申報的

租金及收入資料，以確定公屋住戶在住屋方面的負擔能力。（註：現行依靠統計

處每季度公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數據並不怡當，因為該調查的受訪者若低報

入息也不會受法律制裁。房委會授權統計處搜集公屋住戶租金及收入資料看來也

需修改房屋條例。） 

2. 制定純收入變化指數： 制定以本身能力繳付一般租金的公屋住戶純收入變化指

數（須排除家庭人口分布變化對入息指數的影響）。[註：領取綜援的公屋住戶的

租金由社會署支付，因此綜援公屋戶的收入不應包含於公屋住戶純收入變化指數

的計算內]。日後公屋租金是否調整，應與純收入變化指數掛鈎。是項掛鈎，適

宜以政策方式處理，不宜以法律條文規限，以保持修訂該掛鈎政策的彈性

(flexibility)及合適性(suitability)。 

3. 把租金檢討周期縮短為兩年： 當局若採納純收入變化指數作為調整公屋租金的

機制，有必要把租金檢討周期縮短為兩年較為適合，如 2006 年年底進行租金檢

討，應以 2003 年 7 月至 2004 年 6 月作為基準年(純收入指數=100)　，並計算純

收入指數在 2004 年 7 月至 2005 年 6 月及 2005 年 7 月至 2006 年 6 月這兩年期內

的累計變化幅度，参照此變化的百分比，調整未來兩年(2007 年 1 月至 2008 年

12 月)的公屋租金。兩年的租金檢討周期所產生的調整，無論是加租或減租，在

正常情況下一般會較為温和，也較易得到公屋住户的接納。若採納租金檢討周期

縮短為兩年，當局必須修改房屋條例。 

4. 改善租金援助計劃：房委會估計在 2005 年 4 月，大概有 114,000 個公屋住戶合資

格申請租金援助，但事實上只有 16,300 個租戶在該租援計劃內獲減租幫助。房

委會在 2006 年 3 月進一步改善租援計劃，更估計有 148,000 個公屋住戶合資格申

請租援，但截至 2006 年 3 月底，只有 17,206 個租戶獲租援。房委會有必要向合

資格的住戶了解他們不申請租援的原因，以便提出再進一步改善租援計劃的建

議，讓這個房委會自設的安全網發揮作用，解決暫時有經濟困難的住戶的住屋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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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能力問題。 

 

第三部份：建議較具爭議性需再作深入研究 

 

2006 年 3 月發表的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有部份建議較具爭議性，當局須參

考市民意見，並再作深入研究，才應決定是否推行。 

 

這些建議，包括： 

 

1. 不劃一租金：在「選擇」、「公平」及「標籤」之間，當局還需考慮低收入住戶選

高租金單位導至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推高的後果。不劃一租金可畧作修改，應

用於那些曾分配多次而超過一年未能出租的公屋單位，該等單位可能因室內或室

外環境欠佳，或曾有不幸的事發生而難以租出。房委會應積極考慮減收此等單位

的租金，務求早日租出此等單位，這樣實施不劃一租金，一方面可及早增加租金

收入，另一方面可避免浪費有限的出租公屋單位資源。 

2. 不包差餉及管理費的租金：此建議與沿用多年的租金（包括差餉、管理費及維修

保養費用）有顯著分別，極易引起居民猜疑房委會提出此是為加租作準備。房委

會提出的替代方法（繼續收取包括差餉及管理費在內的租金，但每年向租戶發出

結算表，分項列出其單位的差餉、管理費和淨額租金），較為可行，也提高透明

度，讓租戶知道租金所包括的各項支出（即公屋的運作成本）。當局有必要準備

詳列公屋運作成本細項後或會帶來社會及公屋居民的另類爭取，例如要求政府資

助公屋居民推行社區建設，或要求政府支付制定及執行房屋政策的開支。（參附

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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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屋租金不是按成本（開支）而釐定；也不應按成本（開支）而釐定 

 

房屋委員會在八十年代中及九十年代初檢討公屋住戶租金政策時均強調，租户的負

擔能力及屋邨之間的比對價值，是釐定新屋邨租金及檢討已入住的屋邨的租金的主

要考慮因素。在 2006 年 3 月發表的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負擔能力及屋邨之

間的比對價值仍被視為釐定新屋邨租金及檢討已入住的屋邨的租金的主要原則。 

 

換言之，自房委會於 1973 年成立以來，公屋的租金並沒有根據成本（開支）而釐定

及調整。 

 

以輪候方式入住公屋的住戶，香港政府視他們為沒有能力負擔租住私人樓宇的租金

的住戶；即是沒有能力租住私人住房的低收入住戶，被視為可受政府幫忙的一群。

既然公屋要照顧屬低收入的租戶，實在不應按成本（開支）而釐定及調整公屋租金。 
 
表1：近年釐定新屋邨的該期各屋邨推算平均運作成本及該屋邨現行最高租金水平 
房委會文件

編號 

屋邨及單位數目 單位數目 該期各屋邨

推算平均運

作成本（元）

（每月每平

方米室內樓

面面積） 

該屋邨現行最

高租金水平 

（元）（每月每

平方米室內樓

面面積） 

SHC70/2005 粉嶺清河邨第 3 期 2,397 57.56 44.8 

SHC29/2005 市區石硤尾邨第 1 期 2,033 64.64 63.4 

SHC4/2005 東涌逸東（二）邨 

 

2,782 61.78 44.8 

SHC51/2004 葵涌邨第 4 期 1,983 68.52 61.2 

SHC51/2004 天水圍天恩邨第 1 期 3,528 68.52 40.1 

SHC52/2003 市區白田邨第 3 及 6 期 1,826 67.41 63.4 

SHC19/2003 將軍澳健明邨第 1,3 及 4 期 5,420 69.54 55.4 

RHC1/2003 青衣青逸軒 510 72.74 67.3 

RHC49/2002 天水圍俊宏軒 4,100 86.28 46.4 

RHC6/2002 長洲雅寧苑 171 117.44 36.40 

RHC110/2001 沙田豐禾里 226 70.73 67.3 

RHC80/2001 離島長澤邨 116 65.81 36.4 

RHC56/2001 青衣 10 區第 1 期 1,597 68.32 61.2 

資料來源：房委會網頁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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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公屋服務的對象包括符合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低收入住户及其他入住公屋多年

而入息已超逾輪候冊入息的住户。 

 

公屋的服務的對象 
 

1. 符合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的低收入住户 

 

低收入住戶若符合房委會公屋輪候名冊申請人入息及資產限額，可申請公屋。以輪

候方式入住公屋的住戶，香港政府視他們為沒有能力負擔租住私人樓宇的租金的住

戶，換言之，沒有能力租住私人住房的低收入住戶，被視為可受政府幫忙的一群。 
 
香港房屋委員訂定公屋輪候入息和資產限額，以確定那些住戶不能負擔租住私人樓

宇(有真正住屋需要)而需獲房委會的資助性出租公屋的幫助。 

 

有關限額衡量住戶在租住與公屋相若的私人樓宇和應付其他非住屋開支所需的入息

水平，以界定符合申請公屋的資格。 

 

在2006年4月1日生效的新限額下，估計約有126,500個(34.1%)私人樓宇非業主住戶合

資格申請公屋。1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料，估計在2005年第四季，全港私人樓宇非

業主住戶總數約為371,300個。 

 
 

房屋委員會公屋的受惠對象，並不局限香港最貧窮的住戶，2004年12月22日房屋委

員會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顯示，房屋委員會所釐定的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比較綜

援金額高出47%至78% (見表2)，也比較開支屬較低一半者的實際住戶開支高出13%

至26% (見表3)。2

 
1 房屋委員會 2006 年 3 月 13 日新聞稿:2006/07 年度公屋輪候冊入息及資產限額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news/pressreleases/0,,2-0-14423,00.html
2 房屋委員會 2004 年 12 月 22 日提供予劉國裕的資料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news/pressreleases/0,,2-0-14423,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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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2004/05 年度)和綜援金額比較 

私人租住房屋及其它房屋類型@ 
家庭

人數 租金津貼* 
其他認可的援

助金額平均數#

援助金額總數

(A) 

2004/05 年度 
公屋輪候冊 
入息限額 

(B) 

(B)/(A) 

1 人 770 元 2,938 元 3,708 元 6,600 元 178% 

2 人 1,742 元 4,354 元 6,096 元 10,200 元 167% 

3 人 2,445 元 5,631 元 8,076 元 11,900 元 147% 

4 人 2,464 元 6,795 元 9,259 元 14,300 元 154% 

5 人 2,333 元 8,267 元 10,600 元 16,000 元 151% 

6 人+ 2,673 元 10,308 元 12,981 元 欠 欠 

@ 包括私人房屋、宿舍/院舍、村屋、臨時房屋、居者有其屋單位及「綜援長者自

願回廣東省養老計畫」 

* 租金津貼包括每月租金、政府租金、牌照費、地稅、地租、物業稅、差餉、管理

費及特別情況下的按揭還款。如果申請人正在輪候入住受資助安老院（不適用於住

在私營安老院的老人）或正在輪候體恤安置，可獲考慮發給超過最高金額的租金津

貼，以繳付實際租金。 

# 包括標準金額、補助金以及特別津貼(如就學開支津貼、醫療及復康津貼和照顧幼

兒津貼等) 

資料來源: 房屋委員會 2004 年 12 月 22 日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 
 

表 3: 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2004/05 年度)和實際住戶開支比較 
實際住戶開支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推算所得開支屬較低

一半者的資料) 
家庭

人數 

住屋開支 
非住屋開支 

 

住戶開支總額

(A) 

2004/05 年度 
公屋輪候冊 
入息限額 

 (B) 

(B)/(A) 

1 人 1,641 元 3,590 元 5,231 元 6,600 元 126.2% 

2 人 2,731 元 6,276 元 9,007 元 10,200 元 113.2% 

3 人 3,075 元 6,912 元 9,987 元 11,900 元 119.2% 

4 人 3,224 元 8,652 元 11,876 元 14,300 元 120.4% 

5 人+ 3,823 元 至 

5,068 元 

9,801 元 至 

14,010 元 

13,624 元 至 

19,078 元 

16,000 元 117.4%至

120.6% 

資料來源: 房屋委員會 2004 年 12 月 22 日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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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入住公屋多年而入息已超逾輪候冊入息的住户 

 

房屋委員會提供予劉國裕的2005年第2季統計資料顯示，現時住在房委會公屋的住戶

當中，不少住戶的入息已超逾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有部份住戶的入息更超逾公屋

輪候冊入息限額二倍 (見表4): 

 

表4：公屋住戶入息已超逾公屋輪候冊入息限額的比率 

 

住戶人數 輪候冊入息限額 

由2005年4月1日至

2006年3月31日生

效 

(元／月） 

入息相等或低於

輪候冊入息限額

的住戶比例 (%) 

入息高於輪候冊

入息限額但相等

或低於輪候冊入

息限額兩倍的住

戶比例 (%) 

入息高於輪候冊

入息限額兩倍的

住戶比例 (%) 

1 6,600 84 14 2 

2 10,100  75 22 4 

3 11,900  58 36 5 

4 14,300  58 37 5 

5 16,100 58 35 7 

6 及以上 17,600 – 23,100 57 37 6 
 

資料來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調查2005年第2季統計資料，由房屋委員會於2006年4月3日提供予劉國裕。 

 

 

現時住在房委會公屋的住戶當中，雖然有部份住戶的入息較高，但一般而言，整體

公屋住戶的入息中位數(包括1人至6人及以上)和全體公屋住戶的入息中位數均低於

全港住戶的入息中位數(見表5): 

 

表 5： 按住戶人數的公屋住戶月入中位數和全港住戶月入中位數的比較 
(2005 年第 4 季統計資料) 
住戶人數 公屋住戶月入中位數(元) 全港住戶月入中位數(元) 比例 

  (a) (b) 
(c) = (a) / (b) x 

100% 

1 3,600 6,000 60  

2 7,100 12,900 55  

3 11,700 16,300 72  

4 14,000 20,000 70  

5 16,200 25,600 63  

6 及以上 16,400 30,000 55  

整體 10,700 16,300 66  
資料來源: 香港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調查2005年第4季統計資料，由房屋委員會於2006年4月3日提供予劉國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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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同一家庭人數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住戶，選擇入住市區、近郊區或新界區不同樓齡

及不同面積的公屋單位，對其租金負擔有直接影響 

 

現時房委會 60 多萬個公屋單位，位於不同地區、建於不同年份、面積及室內外設備

並不相同，因此質素及租金亦不相同。公屋住戶的租金負擔與他們選擇的公屋單位

有直接關係。 
 
表 6：位於新市鎮及市區建於不同年份供四人住戶入住的公屋單位 2003 年中租金比

較 
 

 大興邨 天澤邨 南山邨 南昌邨 
地區 

大廈類型 
建成年份 

屯門新市鎮 

十字型、舊長型 

1977 

天水圍新市鎮

和諧一型 

2001 

深水埗（市區）

新長型 

1977 

深水埗（市區）

和諧一型 

2001 
室內面積 

（平方米） 
47.26 

（註 1） 
43.26 

（註 2） 
46.45 

（註 3） 
43.2 

月租（元） 
（包差餉

及管理費

等） 

1,296 1,830 1,981 2,740 

每平方米

月租（元） 
27.42 42.30 42.65 63.43 

每平方米

月租比較 
（大興邨

=100） 

100 154 156 231 

 
註 1：此類單位可分配予 4 人至 7 人住戶，部份同一大小單位月租為 1,432 元； 
註 2：此類單位可分配予 4 人至 6 人住戶； 
註 3：此類單位可分配予 4 人至 6 人住戶； 
資料來源：房委會 2003 年 7 月 29 日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 
 
從表 6 可見，四人住戶如選擇入住建於 2001 年及位於市區的和諧式公屋單位，每平

方米須支付的租金應是入住屯門新市鎮大興邨（建於 1977 年，屬十字型或舊長型大

廈）的公屋單位的 2.3 倍，要減低租金的負擔，選擇入住樓齡較長及位於新市鎮的

公屋單位屬合適選擇。公屋住戶負擔能力出現問題，與住戶選擇入住市區及樓齡較

新及較大的單位不無關係，事實而言，位於市區的新公屋單位數目有限，是眾多申

請人的選擇，理由顯而易明：入住市區單位可減輕來往新市鎮的交通費及節省交通

時間，另外在市區居住亦較易覓得合適工作；此外，較新型及市區的公屋，無論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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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及室外的設備均較舊屋邨為佳，如果住戶擔憂市區公屋租金較高而選擇新市鎮舊

公屋單位，在現行的公屋調遷政策下，這些住戶極難獲批准遷往市區的新公屋單位，

在上述各種考慮之下，申請公屋的住戶，就算所支付的租金超逾一般人可接受的租

金與入息比例，一個「理性」的決定是堅持等待市區較新及較大3的公屋單位，在這

種情況下，我們又應否將這些住戶歸類為負擔不起公屋租金的一群？ 
 
表 8(附件十一)資料顯示，2005 年時，出租公屋單位的樓齡在 10 年以下及 20 年以

上均約有三成半，而公屋單位的室內樓面積4一般屬小型單位，最常見的單位（約有

四成半）屬 30 至 39.9 平方米，超過 40 平方米的單位約有兩成 (見附件十一表 9)。
以小型公屋單位為主的供應系統，有助限制公屋的租金水平，從而令公屋在住戶的

負擔能力範圍之內；多類型（大廈型號、面積、位置、樓齡）的公屋供應系統，為

公屋申請人提供可負擔的居所。 
 
 

 
3 其他適合分配予四人住戶的公屋單位面積及租金如下：大興邨：25.36 平方米/802 至 822 元月租；

30.29 平方米：951 元至 982 元租；南山邨：26.38 平方米/1,071 元月租；33.07 平方米/1,419 元月租；

富昌邨：34.38 平方米/2,180 元月租。 

4 樓面面積在房委會租住單位是以室內樓面面積計算，居屋/私人參建居屋單位則以實用面積為準。

室內樓面面積是每單位由其外牆及/或間隔牆向內一面計算的面積。實用面積是每單位由其外牆表面

及與毗鄰單位之分隔牆中線起量度計算的面積。 



Dr KY Lau (CityU of HK) Submission to LegCo Housing Panel         16 May 2006 

 10

附件四 

獲社會福利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金（以下簡稱綜金）的低收入住戶的公屋租金由政

府承擔，不必面對住房支付能力的問題 

 

香港低收入或沒有收入的貧窮住戶，若符合社會福利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

稱綜援計劃）的資格，可申請綜援，綜援金總額包括租金津貼，用以支付受助人在

私人樓宇或公屋的租金，租金津貼額一般足夠支付私人樓宇具基本居住條件的單位

的租金，更足夠支付條件較佳的公屋單位的租金；獲綜援金的低收入住戶的租金由

政府承擔，不必面對住房支付能力的問題。 
 
2005 年第三季居住在公屋內的綜援戶有 133,200 個。 
 
表 7：綜援住戶租金津貼金額與可申請的最高租金津貼額及開支屬較低一半者實際

住屋開支的比較 

 

住戶人數 綜援住戶在私人

租住房屋及其它

類型房屋（註 1）

所得平均租金津

貼（註 2） 

綜援戶可申請的

最高租金津貼額

（註 3） 

2004 年第四季實

際住戶住屋開支

（註 4） 

1 人 770 元 1,265 元 1,632 元 

2 人 1,742 元 2,550 元 2,717 元 

3 人 2,445 元 3,330 元 3,059 元 

4 人 2,464 元 3,545 元 3,208 元 

 

註 1：其他類型房屋包括私人房屋、宿舍/院舍、村屋、臨時房屋、居者有其屋單位

及「綜援長者自願回廣東省養老計畫」 

註 2：租金津貼包括每月租金、差餉、管理費、地租、政府租金、牌照費及特別情

況下的按揭綜援住戶所獲的平均租金津貼。引自房委會 2004 年 12 月 22 日提供予作

者的資料。 

註 3：最高租金津貼額參考 2004 年 10 月及 2006 年 2 月社會福利署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指引。 

註 4：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推算所得開支屬較低一半者的資料，資料引自房屋署

2006 年 3 月提交予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CB(1)1060/05-06(05)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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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房委會的租金援助計劃，是為暫時遇到經濟困難的公屋住戶，提供一個補充性的安

全網 

 

房屋委員會租金援助計劃資格準則和特點 (2006 年 3 月 1 日起生效) 

 

資格準則 

 

● 所有住戶成員均非獲得租金津貼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 

● 所有申請住戶均須接受以下入息資格審查： 

 

非長者住戶（合資格減租 50%） 

 (i)    住戶入息下降至低於有關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50%；或 

(ii) 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5%；或 

(iii) 住戶入息介乎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50%與 60%之間，而住戶的租金與入息

比例超逾 15%。 

 

長者住戶（合資格減租 50%） 

 (i)    住戶入息低於有關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60%；或 

(ii) 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0%。 

 

非長者住戶（合資格減租 25%） 

(i) 住戶入息低於有關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60%至 50%；或 

(ii) 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0%至 25%。 

 

● 不論戶主抑或任何家庭成員均沒有在香港擁有任何住宅物業。 

● 除非具充分理由，否則租援計劃受助人（包括長者住戶和有殘疾成員的住戶）

所居單位的面積不應超過相關最高編配標準。 

 

其他特點 

 

● 所有合資格住戶的資格會每年覆檢一次。 

● 租援計劃受助人（長者住戶和有殘疾成員的住戶除外）在連續三年受助後，須

遷往租金較相宜的單位。 

● 居於新大廈類別，例如和諧式和前身為居屋／私人參建居屋／可租可買計計劃

大廈的住戶，除非家庭遭遇劇變，否則必須在單位住滿三年後，方可申請租援。 

 

資料來源：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錄  檔編號：SHC72/2005 



Dr KY Lau (CityU of HK) Submission to LegCo Housing Panel         16 May 2006 

 12

                                                

附件六 

從租金援助計劃申請人資格，可間接了解房委會釐定的低收入住戶住房支付能力指

標（或稱住房負擔能力指標，Indicator of housing affordabitity） 

 

租金援助計劃 
 
非領取綜援金的公屋住戶，若暫時遇到經濟困難，可獲房委會設立的補充性安全網

保障及協助；這個安全網稱為租金援助計劃（簡稱租援），符合資格的公屋租戶可減

免四分之一至一半的租金，2005 年 4 月，在大概 114 000 戶合資格申請的住戶當中，

約有 16,300 租戶獲減免租金。截至 2005 年 10 月為止，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

每月少收租金 930 萬元。歷來計有 29 939 戶在該計畫下受助。5

 
截至 2006 年 3 月底，共有 17,206 個租戶獲租援6。其中 17,104 個租戶獲租援減免一

半的租金，102 個租戶獲租援減免四分之一的租金。 

 

從租金援助計劃申請人資格，可間接瞭解香港房屋委員會厘定的低收入住戶住房支

付能力指標。房委會認為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某一個指標，便符合資格減租。

此外，不論戶主抑或任何家庭成員均沒有在香港擁有任何住宅物業7，才具備資格申

請租援。 

 

具體而言，長者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0%，便合資格減租一半；非長者住戶

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逾 25%8，便合資格減租一半；非長者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超

逾 20%但低於 25%，便合資格減租四分之一。換言之，租金與入息比例 20%已被視

為長者住戶的住房支付能力上限；而租金與入息比例 25%已被視為非長者住戶的住

房支付能力上限。 

 

此外，房委會認為住戶入息下降至低於有關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50%(或其他指定的百

分率)，便合資格減租。後一種釐定低收入住戶住房支付能力的指標看來沒有必要，

因為若低收入公屋住戶的收入低於有關輪候冊入息限額的 50%(或其他指定的百分

率)，他們已具備資格申請綜援。 

 

 
5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錄  文件編號：SHC72/2005 
6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6 年 5 月 12 日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 
7 房委會租金援助計劃並沒有採用較嚴的公屋輪候冊資產限額規定。 

8
 聯合國人類住區中心認為，在特定地區入息屬最低的四成家庭，如把其入息 30%以上用於租金，

他們便被视為支付過度的住屋開支，即有住房負擔能力的問題。房委會將聯合國人類住區中心的標

準，演譯成住房負擔能力標準(租金與入息比例定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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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若有公屋住戶負不起公屋租金，也不能過份簡單地理解成「公屋租金政策不合理」 

 

公屋內那些住戶負擔不起公屋的租金？ 

 

本來在兩重安全網（社會署的綜援計劃及房委會的租援計劃）之下，公屋內應該沒

有負擔不起租金的住戶。但從關注基層居民的團體的接觸中，我明白確實有些家庭

對現時遠低於市場租金的公屋租金也應付不來（即有租住公屋的負擔能力問題），是

安全網失效還昰別有原因，值得深究。 

 

最常見的原因，是這些住戶名義上家庭成員的總收入並不符合綜援或租援計劃的規

定，但實際上不少成年的子女就算賺取收入，但沒有交出部份收入支持公屋户主（父

或母）作繳付租金用，令他們父母單獨承擔公屋及其他家庭開支。澳州釐定住戶應

繳 付 的 公 屋 租 金 所 採 用 的 計 算 家 庭 收 入 公 式 （ 負 責 賺 取 生 計 的 男 性  (Male 

Breadwinner) 的收入計 100%，女伴或妻子 (Partner earner) 的收入計三分之二，其他

家庭有賺取收入的成員（如成年子女）(Other earners) 則計算其收入的三分之一），

值得房委會參考。這樣的計算方式，承認主要賺取生計的户主以外的家庭成員有其

他需支付的日常開支項目，因而未必可以將賺得的全部收入，支持家庭的住屋及非

住屋開支。 

 

另有部份家庭就算符合資格申請綜援或租援，卻選擇不申請，這些家庭若作此選擇，

而感覺公屋租金是他們有限的收入不能負擔的，當局又是否需要另尋其他方法，協

助他們正確認識綜援或租援，使他們獲得生活的最低保障。為公屋居民爭取權益的

團體若因為有這類被稱「負担不起公屋租金」的家庭，而要求削減公屋租金，當局

看來未有充份理由答允其要求。 

 

部份評論者指出近年公屋租戶欠租率上升，而綜援戶的欠租率比公屋戶整体的欠租

率還高，因此便指摘房委會的租金水平過高，令很多住戶負擔不起，並要求一刀切

減租。 

 

若因綜援或租援所提供的租金津貼或租金減免不足，而要求將整體公屋的租金水平

向下調，是本末倒置。較恰當的的回應，須改革綜緩或租援計劃，並提出建議，令

綜援的總金額資助水平提高或令租援計劃的減租額加大(或適當地放寬租援計劃的

申請資格)，使低收入公屋住戶能有具尊嚴的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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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公屋租金應佔住戶入息那一個比例才屬合理並沒有普世公認的標準 

 

1. 聯合國人類住區中心(The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 (Habitat)認
為，在特定地區入息屬最低的四成家庭，如把其入息 30%以上用於租金，他們便

被视為支付過分的住屋開支，即有住房負擔能力的問題9。房委會將聯合國人類

住區中心的標準，演譯成住房負擔能力標準(租金與入息比例定於 30%)10。劉國

裕之前曾多次發電郵函請聯合國人類住區中心解釋，根據甚麼理據，選擇入息屬

最低的四成家庭，及把其入息 30%以上用於租金而被视為支付過分的住屋開支，

但至今仍未收到聯合國人類住區中心的解釋。 

2. 美國：香港房屋委員會(2006) 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6.3(b)段指出，美國

房屋和城市發展署(The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以租

金與入息比例 30%為住屋負擔的基準11。澳洲房屋和城市研究所 2004 年發表的

一份有關澳洲及海外的租金制度的研究12，補充了香港房屋委員會對美國以租金

與入息比例 30%為住屋負擔的基準的認識。房屋委員會對美國以租金與入息比例

30%為住屋負擔的基準的認識並不全面。根據美國聯邦政府的法例規定，公屋租

户應付的月租應按以下四項公式的其中一項(以最高的為準)：(一) 經調整後的月

入的 30%(調整包括受撫養的家屬的扣除額，長者或殘障家屬的扣除額，照管兒

童的開支扣除額。公營房屋主管機構就過高的交通開支以酌情權扣除，令應計算

的收入向下調整。 (二) 總收入的 10%(扣除額扣除前計算)。 (三) 福利援助金指

定支付租户住屋開支的月租。 (四) 聯邦政府決定的最低租金(25 美元)或定於公

營房屋主管機構認為應高至此最低租金的兩倍(50 美元)為限。 

3. 澳洲：可負擔的基準租金按租户的收入及住户類別而定，可負擔的基準租金由低

收入住户的月入的 20%，逐漸調高至較高收入住户的月入的 25%13。 

4. 紐西蘭：大部份的紐西蘭公屋租户的租金為住户收入的 25%；部份租户月入超過

紐西蘭養老金收入水平，租金為住户收入的 50%14。 

5. 加拿大：自 1986 年，加拿大公屋租户的租金逐漸加至住户調整後的總月入的

30%，住户總收入調整時可扣除的開支包括交通津貼，家庭補貼及受撫養的家屬

 
9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3 年 10 月 16 日提供予劉國裕的資料。 
10 香港房屋委員會(2006) 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6.3(b)段。 
11 香港房屋委員會(2006) 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6.3(b)段。 
12 McNelis, S. and Burke, T. (2004) Rental System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winburne-Monash AHURI Research Centre, p.15. 
13 McNelis, S. and Burke, T. (2004) Rental System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winburne-Monash AHURI Research Centre, p.8. 
14 McNelis, S. and Burke, T. (2004) Rental System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winburne-Monash AHURI Research Centre,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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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賺取的收入15。 

6. 英國：英國亦有將租金與入息比例作為顯示公屋租戶在房屋方面的負擔能力，負

擔能力比例愈低，表示租金水平更為租户負擔得來。2000 年資料顯示，英國全

數 4 百 25 萬個公屋租户當中，有 52%因獲房屋補助金而負擔能力比例是 0%，即

沒有房屋負擔問題，因為他們計算負擔能力比例(即香港慣稱之租金與入息比

例)，是將租金先減去房屋補助金(近似綜援家庭所得的租金補助)，然後才除以支

付房屋開支前的總收入。 

 
15 McNelis, S. and Burke, T. (2004) Rental System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winburne-Monash AHURI Research Centre,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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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得超逾 10%的法例規定，不一定可以保障公屋小家庭或低

收入家庭，因為在整體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時，很多小家庭或低收入

住户的租金佔其家庭入息的比例已超逾 10%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一成上限  未保障窮人及小家庭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劉國裕 

(原文刊於 2003 年 7 月 17 日明報論壇版) 

 

法院在 2003 年 7 月 11 日就公屋兩名居民尋求司法覆核房委會不按房屋條例檢討租

金作出判決後，傳媒及報章均以頭條或要聞方式處理。 

 

法院判決，認為房委會違例，没有履行責任及不符居民的合理期望，按 97 年 6 月前

立法局通過的房屋修訂條例，每三年檢討屋邨租金水平，保障公屋租金在合理的負

擔水平。97 年房屋修訂條例另一項極重要但較易引起大眾誤解的修訂，是規定房委

會每次檢討租金之後，房委會內整體公屋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應超過百分之

十。 

 

公屋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是根據政府統計處持續每季進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所得的最新租金和入息數據編訂而成。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每季調查所選取的住戶樣

本約為二萬四千個，當中有七千至八千戶居於房委會的公共租住屋邨。租金與入息

比例中位數，就是從這七千至八千個被抽樣的房委會公屋租戶所得的統計數據計算

出來的。根據綜合住戶統計的調查結果，便可計算出綜合住戶統計所調查的個別家

庭，其租金支出(包括差餉和管理費)佔家庭入息的百分比，這個比率稱為租金與入

息比例。把租金與入息比例數據由小至大或由大至小順序排列，中間的數值便是租

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換言之，半數住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的數值較租金與入息比

例中位數大，而其餘半數住戶的則較小。因為現時並沒有法例規定回應綜合住戶統

計調查的住户須如實申報入息，中位數的準確性成疑，若被訪住戶明白低報入息令

中位數提高可得減租優待，低報入息的情況相信有一定的普遍性。 

 

立法議員當年立法將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的上限規定於百分之十內，原意是以此

上限保障受三年一次租金檢討的居民的租金，能在合理的負擔水平之內，但社會大

眾看來並未有明白這項中位數上限規定對低收入及 1 至 2 人小型公屋家庭仍缺乏保

障。房委會資料顯示，2000 年第一季公屋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為 9.9%(仍未過法

定上限 10%)，但月入低於 8,000 元的家庭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為 20.2%，1 人家

庭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為 17.4%，由此可見，整體中位數未過法定上限 10%，

並未保証低收入及 1 人小型公屋家庭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也低於法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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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的法例規定，經常被錯誤理解成「租金不應

超逾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亦有人錯誤理解成「租金不應超逾住戶入息的 10%」。 

 

租金不超過入息中位數一成非法定上限 

 劉國裕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  

(原文刊於 2003 年 9 月 2 日文匯報) 

 是次公屋居民申請法援，向高等法院尋求司法覆核，並獲法官同意房委會未有依

法進行到期而未開展的公屋租金檢討工作，是一件大事，可惜電子傳媒及報章在報

道租金規限時，絕大部分都未能夠清楚解釋何謂公屋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10%的

檢討租金上限。  

 筆者審閱了 2003 年 7 月 12 日此案的有關報道，發現了一個令人不安的現象：在

14 份本港的主要報章(包括兩份英文和 12 份中文)的報道當中，只有一份能清楚報道

及解釋 1997 年房屋修訂條例內有關公屋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10%的檢討租金上

限，其餘 13 份中英文報章的報道或社論共有 66 處錯誤地將有關上限，說成為「公

屋租金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亦有說成「將公屋租金釐定限制於公

屋住戶入息中位數(部分則用平均數)的 10%」。有關上限錯誤的報道同樣出現在香港

電台及三間電視台在法院宣判的當天晚間新聞時段(註：因時間所限，筆者未及收聽

其他電台同一時段的新聞)。其後近個半月以來絕大部分在文字及電子傳媒的有關報

道及評論，均犯同一錯誤。  

 1997 年房屋修訂條例內有關公屋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10%的檢討租金上限與大

多數傳媒所報道的租金上限(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有甚麼分別？為

甚麼值得筆者、傳媒和大眾的關注？下面以 2003 年第 1 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有關公

屋租戶的入息中位數說明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的「傳媒報道租金上

限」與房屋條例所定的上限的政策差異。  

 資料顯示，1 人、2 人、3 人、4 人和整體公屋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數分別為 3,600

元、7,000 元、11,500 元、13,700 元和 10,900 元，如果租金上限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

息中位數的 10%，1 人、2 人、3 人、4 人和整體公屋住戶的每月租金則不得超過 360

元、700 元、1,150 元、1,370 元和 1,090 元，試問居於天水圍新建出租公屋單位的 1

人、2 人、3 人、4 人住戶所繳付的月租，是否以 360 元、700 元、1,150 元、1,370

元作為月租上限，或不論家庭人數多寡，每月支付月租 1,090 元(即整體住戶入息中

位數的 10%)？假若是，市區新建出租公屋單位 1 人、2 人、3 人、4 人住戶所繳付的

月租，是否一樣？居於非市區舊型出租公屋單位的 1 人、2 人、3 人、4 人住戶如要

繳付市區新建出租公屋單位 1 人、2 人、3 人、4 人住戶所繳付的同等月租，對於後

者又是否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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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房委會分配公屋時容許住戶選擇面積較大(每人 7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的居

住單位(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上限定於 18.5%)，若果居於大小、新舊、距離市區遠

或近的公屋單位所繳付的租金沒有實質分別(即上限不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試問較小型、較舊和較遠的公屋單位又有誰會甘願選作居所呢？以市區及新

市鎮新舊公屋為例，相若面積及適合 3 至 4 人居住的舊公屋單位，市區的租金較新

市鎮的貴三分之一至四成；相若面積及適合 3 至 4 人居住的新公屋單位，市區的租

金較新市鎮的貴五成；而相若面積市區的新公屋單位的租金較新市鎮的舊公屋單位

貴一倍。由此可見，在不同樓齡、不同居住水平、不同地區的現實差異之下，要求

租金上限(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只會造成另一種不公平。  

 上述例子不辯自明，不得超過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的 10%的「租金上限」，不是房

屋條例所規定的政策。部分公屋居民將「租金上限」理解成「不得超過公屋住戶本

身月入的 10%」，亦患了同樣將居於大或小、新或舊、距離市區遠或近的公屋單位的

住戶一式地及不公平地對待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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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以單一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不超逾 10%」來限制房委會加租的權力，忽畧了

公屋單位質素多元化及公屋住戶經濟條件多樣化的客觀事實 

 

表 8： 按樓齡組別劃分的房委會公營租住房屋單位數目 
 2000 年 

三月底的情況

2000 年 
三月底的情況

2005 年 
三月底的情況 

2005 年 
三月底的情況

 單位數目 
以千計 

% 單位數目 
以千計 

% 

0 至 5 年 104 16.0 160 23.9 
6 至 10 年 123 18.9 81 12.1 
11 至 15 年 114 17.5 94 14.1 
16 至 20 年 145 22.3 90 13.5 
21 至 25 年 61 9.3 140 20.9 
26 年及以上 104 16.0 104 15.5 

總計 651 100.0 669 100.00 
 
資料來源: 房委會(2005) 房屋統計數字 2005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13910-2005,00.html
 
 

表 9：按室內樓面面積(以平方米計)列出的房委會公營租住房屋單位百分比 
 
室內樓面面積 1995 年 

三月底的情況 
2000 年 

三月底的情況 
2005 年 

三月底的情況 
平方米 % % % 
< 20.0 17.3 13.4 11.7 

20 – 29.9 27.0 25.7 22.6 
30 – 39.9 44.3 45.4 45.4 

40.0 + 11.4 15.4 20.3 
總計 100.0 100.0 100.0 

 
資料來源: 房委會(2000, 2005) 房屋統計數字 2000 及 2005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617-2000,00.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13910-2005,00.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13910-2005,00.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617-2000,00.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aboutus/resources/figure/0,,3-0-13910-200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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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資料顯示，房委會公屋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16比私人樓宇租戶的租金

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為低。房委會於 2006 年 3 月 9 日發表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

件，諮詢文件指出，房委會自 1998 年以來已沒有增加租金，但整體公屋租戶的租金

與入息比例中位數在過去數年持續上升17。自 2000 年第二季，公屋租戶的租金與入

息比例中位數已超逾 10%。在 2005 年第三季，，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為 14.6%。

租金沒有增加，但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持續上升，造成這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1) 公屋租戶當中，家庭入息較低的租戶的比例上升(長者及小家庭(一至二人)租戶

的比例上升，公屋綜援租戶大幅增加(由 1996 年第四季的 53,400 戶，大幅增至 2005
年第三季的 133,200 戶)，家庭入息較高的租戶的比例下降(過去 10 年約有 186,500
個公屋租戶參加各項資助自置居所計畫而不再租住公屋)； (2) 重建計劃令亷租及居

住面積較小的舊單位減少，新及較大面積單位的興建計劃令居住面積上升； (3) 公

屋租戶入息中位數在 1998 年第二季開始下降，除了因為工資普遍下調外，家庭入息

較低的公屋租戶的比例上升亦是導至入息中位數下降的主因。上述三類原因造成公

屋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持續上升。但總的來說，尚未有公屋租戶因為整體

公屋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上升而不能留在公屋居住。 
 

表 10： 公屋租戶及私人樓宇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年份 

(第一季) 

房委會公屋租戶的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 

私人樓宇租戶的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 (%) 

1992 7.3 21.7 

1993 7.9 23.0 

1994 8.2 23.4 

1995 8.4 25.0 

1996 8.6 25.0 

1997 9.0 26.0 

1998 8.8 25.8 

1998 9.3 26.8 

1999 9.4 27.6 

2000 9.9 26.9 

2001 10.4 26.5 

2002 11.2*  27.9* 

2003 13.8 26.7 

2004 14.5 26.3 

2005 14.6 25.8 

香港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調查統計資料，由房屋委員會於 2005 年 12 月 16 日提供予劉國裕。  註：自 2000 年

第二季，房委會公屋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已超逾 10%     * 數字已反影該季度政府的差餉寬減。 

                                                 
16 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數是房委會用作量度公屋租户負擔能力的一般性指標，租金與入息比例中位

數所指的是，有50%租戶的租金與入息比例低於中位數字，而另外50%則高於該數字。 
17 房委會 (2006 年) 公屋租金政策檢討諮詢文件，4.10 至 4.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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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租金政策如何及應否協助公屋計劃達至長遠持續發展，仍有待公眾討論 

 

房委會 2006 年 3 月發表的公屋租金政策檢討諮詢文件第 1.5 段提及改善公屋租金政

策的方案的宗旨，是希望「協助促進公共房屋計劃的長遠發展。這項宗旨與謀求社

會持續發展的原則一致。」 

 

租金政策如何及應否協助公屋計劃達至長遠持續發展，仍有待公眾討論。未解答租

金能否促進公屋計劃的長遠持續發展的目的之前，有必要澄清以下兩個問題： 

 

1. 應否以公屋租金收入完全支付公屋的日常運作開支？ 

2. 除支付運作開支外，應否以公屋租金收入支付新公屋興建的開支； 

 

回答第 1 題看似容易，實際而言，並非簡單，因為以下三項困局的出現，令房委會

難以有足夠租金收入支付公屋的日常運作開支。 

 

困局甲：近年公屋內低收入或沒有收入的長者住戶和小家庭（一至二人）的數目及

比例均在上升，入息較高的租戶過去 10 年已有 186,500 戶參加各項資助自置居所計

劃而不再租住公屋，公屋住戶入息中位數由 1997 年第一季的 14,000 元大降至 2005

年第三季的 10,500 元，如這趨勢延續，能否倚靠越來越大比例的低收入公屋戶的租

金支付公屋的日常運作開支，實屬大疑開。 

 

困局乙：被納入重建計劃的舊型屋邨所餘有限，其餘的舊屋邨就算已建成 30 至 40

多年，房委會仍以維修保養方式保留其用途；這些較舊的屋邨的維修費昂貴，公屋

租戶又應否及是否有足夠財政能力完全承担房委會這個公共房屋大業主護養公屋的

全部開支？ 

 

困局丙：新屋邨有較高的建成標準，雖然房委會在這些新屋邨所收取的租金已較舊

屋邨的租金為高，但其較高的日常運作成本，令建成後的新屋邨，在租戶入住後已

需面對入不敷支的情況（見表 11）。 

 

甲、乙及丙三項困局，看來不能純以調高公屋租高可輕易解決。房委會若無法處理

上述困局，可以推論，租金並不是最　合適支付興建新公屋的財政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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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訂定新屋邨租金後的收支估計，2001 年 5 月至 2005 年 12 月 

 

房委會文件

編號 

涉及屋邨 

及 

單位數目 

推算平均

運作成本

（元） 

(每月每平

方米室內

樓面面積）

每年租金

收入 

（百萬元）

估計運作

開支 

（百萬元） 

運作赤字

（百萬元）

SHC70/2005 1/2,397 57.56 37.0 47.6 10.6 

SHC29/2005 4/7,353 64.64 149.7 156.3 6.6 

SHC4/2005 5/16,453 61.78 351.15 364.3 13.15 

SHC51/2004 8/17,314 68.52 448.3 471.6 23.3 

SHC52/2003 5/7,416 67.41 154.0 200.0 46.0 

SHC19/2003 7/12,435 69.54 292.0 343.0 51.0 

RHC1/2003 2/2,108 72.74 50.0 61.0 11.0 

RHC49/2002 6/7,127 86.28 159.0 261.0 102.0 

RHC6/2002 1/171 117.44 2.53 8.16 5.63 

RHC110/2001 10/11,623 70.73 310.3 340.5 30.20 

RHC80/2001 3/1,395 65.81 28.38 38.54 10.16 

RHC56/2001 1/1,597 68.32 40.36 45.01 4.65 

資料來源：房委會網頁   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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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當局有必要準備詳列公屋運作成本細項後或會帶來社會及公屋居民的另類爭取，例

如要求政府資助推行公屋居民社區建設或要求政府支付制定及執行房屋政策的開支 

 

(原文撮自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劉國裕博士在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 2003 年 9 月 7 日租金大集會上的發言稿) 

 

公屋租金應否支付全數的折舊開支及執行出租公屋有關政策(即政府職能)的開支值

得大眾辯論 

 

房委會在租金訴訟中多次列舉減租對加深房委會財政赤字的數據，在認識房委會財

政赤字的同時，公眾有必要認識公屋租金收入及開支帳目，認識後者的細分項目尤

其重要。 

 

房委會 2003 至 04 年度租住屋邨運作帳目核准預算案的資料顯示，平均從每一個租

住單位每月可收得 1,368 元，但每月每一個單位的支出達 1,499 元(此數尚未包括因

支付房署自願離職計劃員工須付的特殊項目支出)，換言之，每一個單位每月平均運

作赤字為 131 元。房委會租金若要下調三成(即減至平均每月 958 元)，赤字將增至每

單位每月 541 元。資料顯示，每月每一個單位的支出達 1,499 元，當中包括 368 元折

舊支出(此數撥予作重建舊屋邨或興建新屋邨之用)(佔支出的 24.6%)。有必要指出，

折舊支出應否作為公屋這類具社會福利性質的房屋的居民須承擔的支出，值得大眾

辯論；房委會不是純商業機構，在低入息住户增加的趨勢之下，房委會看來應向政

府爭取撥款資助公屋的部份或全部折舊開支，歸根結底公屋租户並不擁有公屋單位

的業權，為何要支付折舊開支撥予作重建舊屋邨或興建新屋邨之用? 假定房委會無

需以租金收入支付折舊支出，每月每一個單位的支出可減至 1,131 元，若減租後每

單位每月可收租 958 元，赤字將減至每單位每月 173 元。 (註: 每月每一個單位的

1,499 元支出當中，包括 370 元保養及改善工程費用(24.7%)，271 元屋邨管理開支

(18.1%)， 329 元其他開支(此數包括水電、清潔、保安、外判物業管理公司開支、

分攤房屋署總部支援服務開支等) (22.0%)，161 元差餉及地租(10.7%)，和 368 元折舊

支出(24.6%)。) 如當局再實施其他節流措施，有關赤字應可進一步下調；此外租金

在沒有一刀切全減的情況下，每月每一個單位的平均赤字　一定不會如房委會所言

出現入不敷支及陷於破產地步。 

 

租住屋邨運作帳目另一項重要的開支，關乎房屋署為執行房委會各種規例及為政府

推行社區建設，屬政府職能，房委會看來應向政府爭取撥款資助。根據房屋署負責

財務的助理署長在《明報》2003 年 8 月 29 日論壇版的解釋，「房委會的租住公屋運

作帳目，扣除折舊、地租及差餉後，餘下開支 40% 是用於租約與租務管理服務，以

及社區建設及法例規管的事務上，其餘 60% 則為物業管理開支。後者主要包括公用

設施費用、保安、清潔、外判物業管理服務費用等。在私人樓宇運作中，開支主要

與物業管理有關，不會涉及龐大的租務及租約管理，加上公屋租金已包括差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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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及管理費，因此若要把公屋運作開支硬與私人市場直接比較，應把比較的內容詳

列清楚，不能以偏概全，混淆視聽。」 

 

根據房屋署負責財務的助理署長的上述解釋，結合租住屋邨運作帳目數據，我們可

粗畧算出以下數字: 

 

表 12：每一個出租公屋單位每月平均運作收入及支出 

(根據房委會 2003 至 04 年度租住屋邨運作帳目核准預算案的粗畧計算) 

 

I.1. 租金收入 1,366 元 99.9%

I.2. 其他收入 2 元 0.1%

I.3. 政府撥款資助 (註) 0 元 0.0%

I.4. 全部收入 1,368 元 100.0%

  

E.1 折舊支出 368 元 24.6%

E.2 差餉及地租支出 161 元 10.7%

E.3 租約與租務管理服務，以及社區建設及法例

規管的事務支出 

388 元 25.9%

E.4 物業管理開支(主要包括公用設施費用、保

安、清潔、外判物業管理服務費用等) 

582 元 38.8%

E.5 全部支出 1,499 元 100.0%

  

赤字 (E.5 – I.4) 131 元 

如折舊支出獲政府資助便有盈餘 (<I.4+E.1> – 

E.5 = 1,368 元 + 368 元–1,499 元) 

237 元 

如租約與租務管理服務，以及社區建設及法例

規管的事務支出獲政府資助便有盈餘 

(<I.4+E.3>–E.5 = 1,368 元 + 388 元–1,499 元) 

257 元 

註：出租公屋單位每月平均運作赤字，一般倚靠房委會非住宅運作盈餘及房委會其

他出售資助房屋補貼。 

 

(附件十三原文撮自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劉國裕博士在 

香港房屋政策評議會 2003 年 9 月 7 日租金大集會上的發言稿) 

 

聯絡: 

劉國裕博士 (Dr LAU Kwok Yu, JP)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副教授 

地址: 香港九龍達之路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行政學系 

電話: 2788 8758      傳真: 2788 8926 
電郵: saKYLau@CityU.edu.hk 


